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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EC(2003-04)12 建議刪除政府總部建議刪除政府總部建議刪除政府總部建議刪除政府總部 生福利及食物局一生福利及食物局一生福利及食物局一生福利及食物局一

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常額職位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常額職位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常額職位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首長級薪首長級薪首長級薪

級第級第級第級第 2點點點點 )，，，，並重新分配該局安老服務組各並重新分配該局安老服務組各並重新分配該局安老服務組各並重新分配該局安老服務組各

首長級職位的職務首長級職位的職務首長級職位的職務首長級職位的職務，以提高效率，以提高效率，以提高效率，以提高效率，節省，節省，節省，節省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委員察悉，有關此項建議的資料文件已於 2003
年 6月 9日送交福利事務委員會。

2. 胡經昌議員雖然支持此項建議，但認為該高級

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職位早於 2001年年初便
可隨 安老服務組的內部重組而刪除，以節省成本。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解釋，經內部重組後，當局以

試行形式把該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懸空及凍結，並把

有關職務及職責重新分配，交由其餘兩名首席助理秘書

長接手處理。政府當局需要時間按實際運作經驗檢討此

項安排，然後才決定是否刪除該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職

位。他同意可於較早時刪除該職位，但基於 2002年 7月實
施問責制及 2003年年初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政府當局認為用更多時間評估重組成效的做法會較審

慎。由於在安老服務組重行調配首長級職位職責的安排

運作良好，政府當局的結論是可以正式確立此項重行調

配職位的安排，並可刪除該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職位。

有關建議其後於 2003年 6月提交福利事務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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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譚耀宗議員申報利益，表示他是安老事務委員

會主席。他表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的其中一項職務是

為安老事務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經重新調配職

務後，現時該項職責已交由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由於

刪除該職位可在不影響所提供的服務的前提下，達致精

簡安老服務組首長級架構的目的，譚耀宗議員表示支持

有關建議。

4.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C(2003-04)13 建議保留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建議保留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建議保留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建議保留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

官編外職位官編外職位官編外職位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首長級薪級第首長級薪級第首長級薪級第 3點點點點 )，，，，為期為期為期為期 3
年年年年，由，由，由，由 2004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日起日起日起日起，至，至，至，至 2007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31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以便出任人員擔任粵港合作統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粵港合作統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粵港合作統籌，以便出任人員擔任粵港合作統籌

小組組長小組組長小組組長小組組長

5. 委員察悉，當局已於 2003年 11月 10日就此項建
議諮詢工商事務委員會。

6. 田北俊議員表示，自由黨的議員普遍支持此項

建議。然而，他指出，除促進跨境人流及貨流外，有需

要擴大粵港合作統籌小組 (下稱 “統籌小組 ”)的職權範
圍，以加強粵港兩地更全面的合作，尤其是在簽署《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後。行政

署長解釋，統籌小組最初成立時的首要工作是促進跨境

人流及貨流，由於這項任務現已完成，統籌小組的工作

重點將在於協調工作及帶頭推展各個加強粵港兩地聯繫

的項目，以及協助促進整個地區的共同發展。

7. 統籌小組組長補充，隨 統籌小組工作重點的

轉移，有關跨境人流及貨流的事項現已交由保安局處

理，而有關基建發展的事宜則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負

責。至於統籌小組日後的重點工作，統籌小組組長表示，

統籌小組會積極進行多項工作，包括協調各個政策局及

部門，務求加快落實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下稱 “聯席會議 ”)
所達成的協議、監察 15個專責小組的工作、向聯席會議
轄下的研究小組及商界組織提供意見及建議，以及制訂

進一步加強粵港兩地聯繫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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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8. 吳靄儀議員要求當局闡釋 15個專責小組的工
作。統籌小組組長表示，該等專責小組是在聯席會議第

六次會議上商定成立。粵港兩地各專責小組的組長會擬

定來年雙方的合作事宜，並會與有關部門監察工作的進

度。如統籌小組察覺到有跡象顯示某些工作計劃趕不上

預期的進度，會立即知會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與廣

東省常務副省長會定期舉行工作會議，就合作項目確定

進展及議定補救措施，並就專責小組提出的協議合作項

目成效交換意見。吳議員詢問非政府官員會否參與專責

小組的工作。統籌小組組長表示，這需視乎專責小組的

性質及其服務對象而定。為加深委員對專責小組的瞭

解，政府當局承諾會提供 15個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及其運
作模式的資料，供委員參閱。

9. 李鳳英議員關注統籌小組、駐粵經濟貿易辦事

處 (下稱 “駐粵經貿辦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
區 ”)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職責可能出現重疊，因 3個機構
的宗旨同樣是開展內地的商機。她亦質疑統籌小組是否

有需要為商界組織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

10. 行政署長解釋，統籌小組的工作重點是促進粵

港兩地的緊密合作，以及協調各政策局及部門，俾能加

快落實聯席會議所達成的協議，而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

辦事處則在內地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統籌小組組長亦

澄清，先前提及的商界組織仍有待行政長官成立。該組

織的使命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協助開發新的投資機會及

進一步改善粵港兩地的營商環境。鑒於商界組織亦由本

港商界、專業界別及智囊團的領袖組成，因此需要統籌

小組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她補充，統籌小組不會參與

駐粵經貿辦所負責的聯繫內地港商工作。因此，統籌小

組與其他駐內地香港特區政府辦事處並無職能上重疊。

田北俊議員詢問統籌小組會否協助廣東的港商解決所遇

到的問題及困難，統籌小組組長回應時表示，如出現港

商共同關注的商貿問題，駐粵經貿辦會提供協助。

11. 隨 跨境人流增加，李鳳英議員詢問應否擴大

統籌小組的職權範圍，以涵蓋在營商環境以外的人事問

題。統籌小組組長表示，統籌小組的職能預期會因應不

斷轉變的環境而演化。政府當局會定期檢討粵港兩地的

情況，以確定是否需要擴大統籌小組的職權範圍，以及

應否加入新項目供聯席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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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富華議員詢問統籌小組組長在過去 6個月曾
參與哪些工作。統籌小組組長表示，除了籌劃及出席於

2003年 8月舉行的聯席會議外，她亦負責為政務司司長與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定期舉行的工作會議提供支援服務，

以監察 15個專責小組的工作。如有需要，她亦會出席不
同工作小組的會議，其中包括一個關於廣東山區發展的

工作小組的會議。她正聯絡貿易發展局，藉以開展更多

投資機會，尤其為香港的中小型企業開創發展山區的機

會。

13. 梁富華議員繼而問及統籌小組組長在推行粵港

兩地合作事宜時遇到的困難，尤其文化差異所引起的問

題。統籌小組組長表示，由於促進粵港兩地的緊密合作

是香港特區及廣東省兩地政府認定的政策方向，統籌小

組在履行職責時不會遇到太大的困難。然而，她同意須

作出適當的調整及修正，以收窄雙方在工作方式等方面

出現的分歧。舉例而言，政府當局成功透過科學化的調

查，說服廣東省當局有需要改善邊境的過關手續。她有

信心隨 粵港兩地當局持更開放的態度，雙方的工作關

係會越見良好。

14. 鑒於統籌小組在促進粵港的緊密合作方面擔當

重要的角色，許長青議員認為，最理想的做法是把統籌

小組組長的職位長遠設為常額職位，但政府當局須找到

一個首長級職位抵銷擬議的統籌小組組長編外職位，以

符合立法會議員提出的首長級編制零增長的政策。行政

署長表示，由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的編制較小，只有數個首長級職位，現階段政府當局難

以找到合適的首長級職位，以抵銷開設的統籌小組組長

常設職位。儘管如此，政府當局在未來兩三年會檢討統

籌小組的工作，然後決定統籌小組的工作應否繼續，以

及能否找到首長級職位以作抵銷。許議員表示，一俟政

府當局找到首長級職位，便應立即告知人事編制小組委

員會。此舉有助省卻政府當局的時間及工作，使當局無

需在若干段期間後，重新提交保留統籌小組組長編外職

位的撥款建議。梁富華議員同意他的看法。

15. 譚耀宗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文件附件 3的統籌小
組擬議編制。行政署長解釋，除統籌小組組長外，擬議

編制最多會有 10名職員，包括 4個高級專業人員職位，當
局會因應某段時間的服務需要，安排部門人員出任該等

職位。有關的專業人員會根據需要由執行部門借調，並

會在完成特定的工作後返回原本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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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經昌議員提及文件第 13段，並詢問為增加統
籌小組秘書／文書服務的人手所需的職員數目及預計的

員工開支。行政署長表示，根據擬議的編制，統籌小組

需要 4名支援人員提供行政、秘書及文書服務。副行政署
長補充，為控制公務員編制數目，支援人員，尤其是臨

時人員，會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僱用。

1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18. 小組委員會會議於上午 11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2月 31日


